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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境外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申請
獲中國證監會核准的公告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
會」）《關於核准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優先股的批覆》（證監許可〔2020〕1391
號）。中國證監會核准本行在境外發行不超過3億股優先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，完
成發行後的優先股可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；核准本行境外發行的優先股在觸發事件
發生時強制轉換為普通股，轉換後的普通股可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。

本行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、中國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有關批覆的要求及本行股東大會的
授權辦理本次境外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相關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，北京
2020年7月13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四清先生和谷澍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盧永真先生、鄭福清先生、
梅迎春女士、馮衛東先生和曹利群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、楊紹信先生、沈思先生、努特‧韋林克先生
和胡祖六先生。


